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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29                证券简称：星网宇达                公告编号： 

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星网宇达 股票代码 00282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婧超  

办公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科谷二街 6 号院 1 号楼 
 

传真 010-87838700  

电话 010-87838888  

电子信箱 IR@starneto.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国内较早致力于无人系统开发和应用的高新技术企业，多年来始终围绕无人系统进行布局，在深入研究无人

系统核心部件的同时，大力开展无人系统整机的研发，产品已广泛用于部队训练和试验。经过多年的努力，公司已成为

国内试训领域的领军企业，多次服务保障军内重大演训活动，在行业内有较高的知名度。目前公司产品覆盖了惯性导航、

光电探测、卫星通信等无人系统核心部件以及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船等无人系统整机。 

1、信息感知 

（1）惯性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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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性导航是利用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感知运动载体的角速率和加速度，从而解算运载体位置信息的自主导航定位方法，

具有不依靠外部信号源而自主工作的能力。与无线电导航相比，惯性导航具有较强的抗干扰性。惯性导航与卫星导航

（GNSS）组合，可形成实时、高精度和高性价比的定位导航方案。 

高精度的惯性导航以军用领域为主，主要用于舰船、潜航器、飞行器、制导武器、陆地车辆、机器人、飞行汽车等

方面。随着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高精度惯性导航在军事领域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在民用领域，惯性技术也有广泛

的应用，特别是新型惯性器件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惯性产品的成本，使得惯性产品不仅用于军事领域，在电子交通、

汽车安全、自动驾驶、自动控制、甚至一些消费领域也有广泛的应用；受益于市场需求牵引，惯性导航未来具有较大的

增长空间。 

在报告期内，公司研发出 MEMS、光纤等系列化产品，除在公司的无人系统整机得到应用外，也广泛应用于铁路

交通、机器人、无人采煤机、飞行滑板等领域。 

（2）光电探测设备 

光电吊舱也称为陀螺稳定光电系统，通常由一个稳定平台和一套搭载在该平台上的探测设备组成。光电吊舱具有目

标识别、视轴稳定、探测与自动跟踪、数据传输等功能，是光电侦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无人侦察的核心装备。

近年来，随着相关技术不断进步，以及无人系统市场的蓬勃发展，光电吊舱应用范围逐渐由军用领域向民用领域扩展，

光电吊舱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同时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入应用，市场对光电吊舱有了更高的要求，推动光电吊舱行业

不断向智能化、小型化、集成化等方向发展。公司的光电吊舱基于公司惯性测量和动基座稳控优势，将激光、红外、相

机等产品相结合，用于无人机、无人船、无人车等载体，服务于侦察、瞄准、搜救、缉私、安全、环境监测、森林防火、

电力巡线、辅助导航等领域。公司目前光电吊舱主要产品包括机载光电吊舱、车载/船载光电转塔、船载光电取证，同时，

公司自研通用小型大功率伺服驱动器，具有小尺寸、大功率、通用性强、接口丰富等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某型光电跟踪转塔成功应用于执法船，强光眩目拒止设备也已进入定型阶段，具备批量交付能力。

与此同时，公司加大研发生产投入力度，扩充了光电探测产品的生产能力，为后续承接订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3）安防雷达 

雷达作为一种重要的目标探测手段，以前多用于军事领域。近年来，随着技术的发展，低成本、高性能的小型雷达

逐渐成熟，并广泛用于安防领域。与其他探测手段相比，雷达具有抗干扰能力强、灵敏度高、环境适应性强、探测距离

远、综合成本低等优点。不仅能对侵入目标进行定位，而且可以获取监控场内移动物体的速度、方向、距离、角度等信

息。小型安防雷达可以服务于机场、港口、油井油田、电力电网、铁路交通、边防哨所等市场，为光电吊舱提供目标引

导。雷达与光电吊舱结合，可实现对移动目标的探测和识别，并提供目标点方位、距离等信息，在边境管控、要地防御

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 

公司的安防雷达采用相控阵技术，具有小型化、全固态、低成本等特点，主要用于安防监控和反无人机领域，是国

内安防雷达产品成熟度较高的公司。报告期内，公司已推出桥梁防撞系统，相较于单一手段的桥梁防撞方法，它更注重

预警、主动避险和回溯。系统采用先进的雷达、激光、红外等技术进行实时监测，对桥梁及周边水域进行全天候、全方

位的扫描，并参与多座桥梁防撞项目。此外，雷盾护渔系统是公司开发的一款针对于智慧养殖（海洋牧场）应用的智能

终端软件，通过对前端高分辨率雷达等智能传感器的探测信息进行融合分析和智能联动。雷盾护渔系统首创以事件管理

为中心的业务功能，包含目标探测、联动跟踪、抓拍取证、智能预警、事件回溯等功能，前端设备接入由我司设备库认

证的“玄武”系列，高分辨率安防雷达和主流先进的 PTZ 光电设备等，具有易于安装和操作便捷等特点。 

报告期内，公司信息感知业务持续发展，实现营业收入 1.6亿元。 

  

2. 卫星通信 

卫星通信以卫星作为中继站转发无线电信号，在两个或者多个地面站之间实现信息传输、交换和分发。卫星通信的

特点是覆盖范围广，且通信线路稳定，在卫星上下行无线电信号覆盖范围内的任何两点之间都可进行通信，不易受陆地

灾害的影响，不易受复杂地理条件的限制。公司的卫星“动中通”可满足车辆、舰船、飞机等载体在运动中实现语音、数

据、图像等信息的传输，广泛用于军事指挥、消防、应急、救灾等方面，并在多个军兵种装备中定型，部分产品已实现

批量交付，多次成功保障部队重大演训活动在卫星通信领域，公司始终保持着较强的市场竞争力，积极布局了各个细分

领域。低轨卫星互联网方向，公司正在研制的相控阵天线产品预计在 2024 年第四季度问世。公司还完成了多款新型卫星

通信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可满足同步轨道卫星的高通量应用。此外，基于传统卫通产品的数字孪生系统也将为设备的维

护和管理提供全新的视角。 



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报告期内，公司卫星通信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9800 万元。 

  

3. 无人系统 

公司是国内较早从事无人系统产品研发及推广应用的企业。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掌握了惯性导航、卫星通信、电

子对抗、指挥控制等无人系统的核心技术，具备从无人系统核心部件到无人系统整机的研发及生产能力，已成为行业领

先的无人系统整机及无人系统核心部件提供商。 

公司无人系统具有较强的核心竞争力，多次在竞优比测中获得优异成绩，已研发出低、中、高全谱系无人靶机，积

累了包括高空大机动、超低空飞行、高速多机编队、多路抗干扰等核心技术，客户覆盖了海陆空等兵种、科研院所、试

验基地等，在行业内得到了规模化应用。 

近年来，随着部队实战化训练强度和频次的增加，实弹比例大幅提升，作为目标使用的无人靶机消耗量及需求量也

逐年增加，无人靶机业务快速发展。公司目前已研发生产低、中、高全谱系无人靶机，飞行速度覆盖 70m/s—310m/s，

使用场景覆盖陆用、海用及高原，积累了大过载、大机动、超低空掠海、多机编队、抗干扰等核心技术。产品在院所装

备性能试验、装备试验鉴定、部队日常训练以及重大演练领域得到了规模化应用，全年累计飞行 1000 余架次。同时，公

司也致力于构建海陆空一体化的训练体系，已与战略合作方共同完成了某型无人车的定型和无人船的开发。 

报告期内，公司无人系统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5 亿元。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元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21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2,833,695,92

8.36 

2,338,318,30

6.50 

2,338,652,96

6.13 
21.17% 

1,963,984,13

6.20 

1,963,984,13

6.2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928,372,64

8.03 

1,325,900,74

6.55 

1,326,235,40

6.18 
45.40% 

1,076,905,25

3.13 

1,076,905,25

3.13 

 2023 年 
2022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21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770,889,304.

92 

1,074,382,61

9.33 

1,074,382,61

9.33 
-28.25% 

768,071,936.

74 

768,071,936.

7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53,975,500.4

6 

215,465,319.

80 

215,799,979.

43 
-74.99% 

161,069,792.

64 

161,069,792.

6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3,858,750.3

9 

204,661,702.

69 

204,996,362.

32 
-88.36% 

147,300,168.

48 

147,300,168.

48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

23,304,684.0

8 

-

38,939,666.3

0 

-

38,939,666.3

0 

40.15% 
42,703,125.0

5 

42,703,125.0

5 

基本每股收益 0.27 1.39 1.16 -76.72% 1.0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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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7 1.39 1.16 -76.72% 1.04 1.0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3.06% 17.99% 18.01% -14.95% 15.20% 15.2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

计处理”的规定 

财政部于 2022年 11 月 30 日公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财会〔2022〕31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6

号”），其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的规定自 2023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解释第 16 号规定，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

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包括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

初始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以及因固定资产等存在弃置义务而确认预计负债并计入相关资产成本

的交易等单项交易），不适用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规定，企业在交易发生时应当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等有关规定，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对于在首次施行该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适用该规定的单项交易，以及财务报表

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因适用该规定的单项交易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以及确认的弃置义务相关预计负债和对

应的相关资产，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企业应当按照该规定进行调整。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3,163,230.83 126,793,310.06 442,388,776.51 78,543,987.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1,144,564.26 17,469,332.45 74,933,088.90 -59,571,485.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8,781,919.94 13,094,785.72 73,381,945.52 -81,399,900.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2,059,516.15 -79,712,020.16 -67,807,182.37 286,274,034.6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9,787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31,036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迟家升 
境内自然

人 
23.25% 48,309,048 36,231,786 不适用 0 

李国盛 
境内自然

人 
16.15% 33,567,365 25,175,524 质押 9,084,000 

徐烨烽 
境内自然

人 
1.41% 2,938,082 2,902,082 不适用 0 

上海常春

藤投 

资控股有

限公 

司－珠海

金藤 

股权投资

基金 

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其他 0.99% 2,058,591 0 不适用 0 

申银万国

投资 

有限公司

－湖 

北省申万

瑞为 

股权投资

合伙 

企业（有

限合 

伙） 

其他 0.91% 1,900,237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

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7% 1,590,071 0 不适用 0 

万佳 
境内自然

人 
0.70% 1,460,500 0 不适用 0 

吴彩莲 
境内自然

人 
0.61% 1,272,000 0 不适用 0 

招商基金

－国 

新投资有

限公 

司－招商

基金 

－稳健绝

其他 0.54% 1,129,860 0 不适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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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收 

益单一资

产管 

理计划 

朱韵霞 
境内自然

人 
0.50% 1,030,62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迟家升、李国盛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上述股东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万佳持有 1460500 股股份，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81740 股股份，通过投资

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278760股股份。公司股东吴彩莲持有 1272000 股股份，其中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 156000 股股份，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116000 股股份。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末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

称） 

本报告期新增/退

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及

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

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上海常春藤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珠海金藤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新增 0 0.00% 2,058,591 0.99% 

申银万国投资有

限公司－湖北省

申万瑞为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新增 0 0.00% 1,900,237 0.91%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新增 0 0.00% 1,590,071 0.77% 

招商基金－国新

投资有限公司－

招商基金－稳健

绝对收益单-资产

管理计划 

新增 0 0.00% 1,129,860 0.54% 

朱韵霞 新增 0 0.00% 1,030,620 0.50% 

孙慧明 退出 0 0.00% 0 0.00% 

杨燕灵 退出 0 0.00% 0 0.00% 

李峰 退出 0 0.00% 0 0.00% 

陆贵新 退出 0 0.00% 380,000 0.18% 

陈汉星 退出 0 0.00% 724,800 0.35%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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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迟家升先生和实际控制人李国盛先生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迟家升先生和实际控制人李国盛先生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期限

已届满，为保证对公司的合法有效控制，保障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确保正确经营决策，迟家升先生和李国盛先生于

2023 年 1 月 6 日续签了《一致行动协议》。根据协议约定，李国盛先生作为迟家升先生的一致行动人，承诺自协议签署

之日起，在公司日常经营及其他重大决策方面，以及在行使股东权利，尤其是在董事会、股东大会上行使提案权、表决

权时保持一致。双方均同意，在作为公司股东期间，不与其他股东签署任何一致行动协议或作出类似安排，也不会作出

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性的其他行为。一致行动协议的有效期限为 36 个月，自 2023 年 1 月 6 日起至 2026 年 1 月 5 日止。 

（二）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事项 

1、2023 年 3 月 9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 2023 年 3 月 10 日出具了《关于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认购资金实收情况的验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3]第 ZA90045 号），截至 2023 年 3 月 8 日 16:00，中信证券共收到发行对象汇入中信证券为星网宇达

本次非公开发行开立的专门缴款账户认购资金总额为 599,999,971.68 元。 

2、2023 年 3 月 9 日，中信证券将扣除保荐、承销费（含增值税）后的上述认购款项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公司指定账

户中。根据立信会计师 2023 年 3 月 10 日出具的《北京星网宇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3]第

ZA90044 号），经审验，截至 2023 年 3 月 9 日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15,835,312 股，每股发行价格

37.89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99,999,971.68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3,416,301.47 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86,583,670.21 元，其中计入股本金额为人民币 15,835,312.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为人民

币 570,748,358.21 元。所有增加出资均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投入。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

部以现金支付。 

3、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23 年 4 月 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由 156,311,000 股增加至

172,146,312 股，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56,311,000.00 元增加至 172,146,312.00 元，公司对于《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

行了修订，并报公司登记机关进行了变更登记，已经于 2023 年 7 月 6 日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 

4、2023 年 3 月 17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一致同意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

置的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主要用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投资产品。其中，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5,000 万元（含本数），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本数），授

权期限自董事会、监事会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在不影响公司资金安全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的情况下，公司将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的存款余额以协定存款

方式存放，并授权公司财务总监根据资金投资计划及使用情况调整协定存款的余额，期限自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详见公司 2023 年 3 月 18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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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3 年 3 月 17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订募集资金

专户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纪城支行、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自贸试验区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用于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放、

管理和使用。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其授权的指定人士负责办理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及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签订等具体事宜。详见公司 2023 年 3 月 21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6、2023 年 7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 1,052.60 万元。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23]第 ZA90699 号）。上述募集资金置换事项在董事会审

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主要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7 月 15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7、2023 年 8 月 18 日，公司公布了《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及《2023 年半年度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公司 2023 年 8 月 18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8、2023 年 9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 2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到期或募投项目需要时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详见公司

2023 年 9 月 13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事项 

1、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并于 2023 年 5 月 12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

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于以下制度进行了修订并公告：《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对外担

保管理办法》和《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 

2、2023 年 8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于以下制度进行了修订并公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

作细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总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

作细则》、《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

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和《子公司管理制度》。 

3、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于以下制度进行了修订并公告：《独立董事

工作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董事会议事规则》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办法》、《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其中，《独立董

事工作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董事会议事规则》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办法》还提交

至 202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权益分派事项 

2023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该方案已获 2023 年 5 月 12 日召开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内容如下：2022

年度以财务报表报出日公司总股本 172,146,312.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6 元（含税）；以资本

www.cninfo.com.cn
www.cninfo.com.cn
www.cninfo.com.cn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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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积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2 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如果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

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及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发生变化的，将按照分配总金额不变的原则进行调整。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已于 2023 年 7 月 4 日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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